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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言 

本标准非等效采用法国 RCC–M《压水堆核岛机械设备设计和建造规程》第四卷 S 分册 7200 章“焊

接材料的保管及使用”。 
本标准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同时代替 JB 3223—83。 
本标准由全国焊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。 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哈尔滨焊接研究所。 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朴东光、刘雅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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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焊接材料 (焊条、焊丝、焊剂、合金粉末及焊接用气体等)在采购、验收、库存保管

及使用过程中的管理要求。 
本标准适用于焊接生产中上述这些焊接材料的质量管理。 

2  引用标准 

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，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。本标准出版时，所示版本均

为有效。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，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。 
GB 983—85 不锈钢焊条 
GB 984—85 堆焊焊条 
GB 3669—83 铝及铝合金焊条 
GB/T 3670—1995 铜及铜合金焊条 
GB 3864—84 工业用气态氮 
GB 4242—85 焊接用不锈钢丝 
GB 4842—86 氩气 
GB/T 5117—1995 碳钢焊条 
GB/T 5118—1995 低合金钢焊条 
GB 5293—85 碳素钢埋弧焊用焊剂 
GB 6052—87 工业液体的二氧化碳 
GB/T 8110—1995 气体保护电弧焊用碳钢、低合金钢焊丝 
GB 9460—88 铜及铜合金焊丝 
GB 10044—88 铸铁焊条及焊丝 
GB 10045—88 碳钢药芯焊丝 
GB 10858—89 铝及铝合金焊丝 
GB 12470—90 低合金钢埋弧焊用焊剂 
GB/T 13814—92 镍及镍合金焊条 
GB/T 15620—1995 镍及镍合金焊丝 
JB 3168—82 喷焊合金粉末技术条件 
JB 3169—82 喷焊合金粉末硬度、粒度测定 
JB 3170—82 喷焊合金粉末化学成分分析方法 
JB/T 6964—93 特细碳钢焊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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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总则 

 焊接材料的生产企业应建立可靠的质量体系，具备可满足用户需求的生产能力。焊接材料的供货方

一般应提供焊接材料的质量证明书(说明书)或合格标记，并保证其所提供的焊接材料产品符合有关标准

或供货协议的要求。 
 为了保证焊接材料的使用性能，焊接材料的使用企业除了具备必要的贮存、烘干、清理设施之外，

还应建立可靠的管理规程并严格执行。 

4  采购 

4.1  焊接材料的采购人员应具备足够的焊接材料基本知识，了解焊接材料在焊接生产中的用途及重要

性。 
4.2  焊接材料的采购应依据订货技术条件按择优定点的原则进行。在可能的条件下，尽量配套采购。 
4.3  必要时，特殊焊接材料应按焊接主管人员指定的供货单位采购。 

5  验收 

5.1  验收项目 
 焊接材料的验收内容应依据焊接产品的制造规程、焊接产品的种类及实际需要确定。 
5.1.1  包装检验 
 检验焊接材料的包装是否符合有关标准要求，是否完好，有无破损、受潮现象。 
5.1.2  质量证明书检验 
 对于附有质量证明书的焊接材料，核对其质量证明书所提供的数据是否齐全并符合规定要求。 
5.1.3  外观检验 
 检验焊接材料的外表面是否污染，在储运过程中是否有可能影响焊接质量的缺陷产生，识别标志是

否清晰、牢固，与产品实物是否相符。 
5.1.4  成分及性能试验 
 根据有关标准或供货协议的要求，进行相应的试验。 
5.2  检验结果的认可 
 焊接材料的检验方法及检验规则一般应根据有关标准(参见引用标准)确定。必要时亦可由供需双方

协商确定。 
 焊接材料经验收检验后应出具检验报告，并经有关职能部门认可。 
5.3  验收标记 
 验收合格的焊接材料应在每个包装上做专门的标记。 

6  入库 

 存放焊接材料的库内可根据需要划分为“待检”、“合格”及“不合格”等区域，各区域要有明显的

标记。 
 验收合格的焊接材料应进行入库登记。其内容包括： 
 a) 焊接材料的名称、型号(或牌号)及可能使用的内部移植代号； 
 b) 规格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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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) 批号或炉号； 
 d) 数量(或重量)； 
 e) 生产日期； 
 f) 入库日期； 
 g) 有效期(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至规定的期限，见 8.3)； 
 h) 生产厂。 
 焊接材料入库后即应建立相应的库存档案，诸如入库登记、质量证明书、验收检验报告、检查及发

放记录等。 

7  库存保管 

7.1  存放条件 
7.1.1  焊接材料的储存库应保持适宜的温度及湿度。室内温度应在 5℃以上，相对湿度不超过 60%。

室内应保持干燥、清洁，不得存放有害介质。 
7.1.2  焊接材料应按有关的技术要求和安全规程妥善保管。因吸潮而可能导致失效的焊接材料在存放时

应采取必要的防潮措施，如设置货架、采用防潮剂或去湿器等。品种、型号及牌号、批号、规格、入库

时间不同的焊接材料应分类存放，并有明确的区别标志，以免混杂。 
7.2  库存期间的检查 
 库存管理人员应具备有关焊接材料保存的基本知识，熟悉本岗位的各项管理程序和制度。定期对库

存的焊接材料进行检查，并将检查结果作书面记录。发现由于保存不当而出现可能影响焊接质量的缺陷

时，应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及时处理。 

8  出库 

8.1  为了保证焊接材料在其有效期内得到使用，避免库存超期所引起的不良后果，焊接材料的发放应

按先入先出的原则进行。 
8.2  焊接材料的出库量应严格按产品消耗定额控制，并以领料单为出库凭据，经库存管理人员核准之

后方可发放。 
8.3  库存期超过规定期限的焊条、焊剂及药芯焊丝，需经有关职能部门复验合格后方可发放使用。复

验原则上以考核焊接材料是否产生可能影响焊接质量的缺陷为主，一般仅限于外观及工艺性能试验，但

对焊接材料的使用性能有怀疑时，可增加必要的检验项目。 
 规定期限自生产日期始可按下述方法确定： 
 a) 焊接材料质量证明书或说明书推荐的期限； 
 b) 酸性焊接材料及防潮包装密封良好的低氢型焊接材料为两年； 
 c) 石墨型焊接材料及其他焊接材料为一年。 
8.4  对于严重受潮、变质的焊接材料，应由有关职能部门进行必要的检验，并作出降级使用或报废的

处理决定之后，方可准许出库。对于这类焊接材料的去向必须严格控制。 

9  使用过程中的管理 

9.1  一般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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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1.1  车间应设置专门的焊接材料管理员，负责焊接材料的烘干、保管、发放及回收。 
9.1.2  车间的生产主管人员对焊接材料的管理及使用全面负责，焊接技术人员及车间检查员应对焊接材

料的管理及使用进行必要的检查监督，确保焊接材料的正确使用，防止由于焊接材料管理不善而发生质

量事故。 
9.2  烘干、保温及清理 
9.2.1  烘干及清理焊接材料的场所应具备合适的烘干、保温设施及清理手段。烘干、保温设施应有可靠

的温度控制、时间控制及显示装置。 
9.2.2  焊接材料在烘干及保温时应严格按有关技术要求执行。焊接材料在烘干时应排放合理、有利于均

匀受热及潮气排除。烘干焊条时应注意防止焊条因骤冷骤热而导致药皮开裂或脱落。 
9.2.3  不同类型的焊接材料原则上应分别烘干，但在下述条件下，允许同炉烘干： 
 a) 烘干规范相同； 
 b) 不同类型焊接材料之间有明显的标记，不至于混杂。 
9.2.4  焊接材料制造厂对有烘干要求的焊接材料应提供明确的烘干条件。焊接材料的烘干规范可参照焊

接材料说明书的要求确定。 
 焊前要求必须烘干的焊接材料(碱性低氢型焊条及陶质焊剂)如烘干后在常温下搁置 4 h 以上，在使

用时应再次烘干。但对烘干温度超过 350℃的焊条而言，累计的烘干次数一般不宜超过 3 次。 
9.2.5  烘干后的焊接材料应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保存，以备使用。为了控制烘干后的焊条置于规定温度

范围以外的时间，焊工在领用焊条时应使用事先已加热至规定温度的保温筒。 
9.2.6  焊接材料管理员对焊接材料的烘干、保温、发放及回收应作详细记录，达到焊接材料使用的可追

溯性。 
9.2.7  焊丝、焊带表面必须光滑、整洁，对非镀铜或防锈处理的焊丝及焊带，使用前应进行除油、除锈

及清洗处理。 
9.3  识别标志 
 在使用过程中，应注意保持焊接材料的识别标志，以免发生错用，造成质量事故。 
9.4  焊接材料的回收 
 焊接工作结束后，剩余的焊接材料应回收。回收的焊接材料应满足下列条件： 
 a) 标记清楚； 
 b) 整洁，无污染。 
9.5  焊剂的重复使用 
 焊剂 (特别是含铬的烧结焊剂)一般不宜重复使用，但在下述条件都得到满足时允许重复使用： 
 a) 用过的旧焊剂与同批号的新焊剂混合使用，且旧焊剂的混合比在 50%以下 (一般宜控制在 30% 
左右)； 
 b) 在混合前，用适当的方法清除了旧焊剂中的熔渣、杂质及粉尘； 
 c) 混合焊剂的颗粒度符合规定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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